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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福建会馆华文教学奖学金 
 
新加坡福建会馆为马来西亚籍的高中毕业生提供奖学金，让他们到新加坡的

大学修读中文系课程和教育专业文凭课程，并在课程结束后在新加坡学校执

教，以加强两国的民间友好往来与学术交流。 
 
 

新加坡的教育制度 
 
 
新加坡教育的宗旨是尽力栽培学生，发展他们的潜能，为国家造就有用的公
民和领袖人才。 
 
大学前的教育包括：六年小学教育、四年中学教育和两年大学先修班课程。
学生在完成小学教育时，须参加小学离校文凭考试；完成中学课程时，须参
加新加坡剑桥普通水准考试；完成大学先修班时，须参加新加坡剑桥高级水
准考试。新加坡剑桥考试属于国际级考试，所颁发的文凭，获得国际上著名
大学的承认。 
 
新加坡主要的教学媒介语为英语，但是，无论中小学都重视双语教学，以确
保学生不但能掌握英文，也能学好母语。我们希望学生通过对母语的学习，
认识本身的文化传统，学得正确的价值观。此外，学校也重视课外活动，通
过有组织的活动，使学生获得德、智、体、群、美全面的教育。 
 
新加坡大学的中文系基本上开设两种课程,普通学位与荣誉学位课程。普通学
位课程原则上为三年制，而荣誉学位课程则为四年。中文系的课程概括了五
个学术领域：汉语语言学、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哲学及翻译学。 
 
奖学金得主在修完大学教育后必须履行五年1的服务合约。第一年合约期间必
须参加国立教育学院主办的训练课程。其余四年的合约将受聘在学校执教华
文。        
 

国立教育学院主办的大学训练课程 
 
这个为期一年的全职训练课程，专门提供学员有关教学技能方面的训练。受
训期间，学费由会馆支付。此外，学员还能领取月薪。课程结束后，学员将
受聘在学校执教，以履行其余四年的服务合约。 
                                                           
1选择在国立教育学院修读普通学位的学员在毕业后需履行四年服务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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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会馆华文教学奖学金 
 

1. 申请资格 
  

• 所有有志从事华文教育工作的马来西亚籍高中毕业生，并已申请本 

地大学中文系者，都可以申请这项奖学金； 

• 申请者必须完成高中或同等级的课程； 

• 申请者的年龄必须符合就读新加坡的学府； 

• 申请者历年来的考试成绩必须优异； 

• 请联络新加坡福建会馆 65-6222 8212 索取申请表格，或在此   

 下载表格。 

 
2.  奖学金现值 
 

奖学金现值见下表: 
 

项目 津贴 
a) 学费和杂费 四年全额津贴 
b) 海外交流计划 一次过津贴 
c) 旅费 来回旅费津贴(即在奖学金期限开始之前和毕

业回国),来回旅程各新币$50。 

d) 生活津贴 新币$7,250 （每年津贴） 

e) 安顿费 新币$1,200 （一次过津贴） 

f) 住宿津贴 四年津贴 

g) 教育学院课程费 
     用和薪金 

会馆付费 

 
3.  到新日期  
 

成功申请者，将从 8 月开始在新加坡的其中一间大学修读课程，但学生须
提前在 7 月间到新加坡以熟悉环境。 

 
4.  申请手续 
 

申请者须填写完整规定之申请表格一份(贴上近照)，并附上下列证件之影
印副本。 

    
a) 小学六年级成绩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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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初中一年级至高中二/高中三年级成绩报告 
c) 高级教育文凭 (STPM 或 UEC) 
d) 其它教育文凭(若有) ，例如：EL1119, MUET,  ‘O’ level          
          English, TOEFL, IELTS scores  
e) 课外活动记录 
f) 特出表现之证明(若有) 
g) 出生证件 
h) 身份证件(或户头登记) 
i) 本地大学录取通知书(若有) 

 
5. 报名与测试 
 

每年有两次测试。 
 
第一次测试的报名日期从每年的8 月开始，至隔年的1 月 31 日截止。笔试
与面试于 3 月份进行。 
 
第二次测试的报名日期从每年的5 月 1 日至5 月 31 日截止。只限已获新加
坡大学中文系录取的申请者报名。笔试与面试于 6 月份进行。 

 
笔试与面试在本会馆秘书处进行。参加笔试与面试之学生须按指定日期与
时间，出席应试。惟出席应试之交通费与其它可能之费用，本会馆概不负
责。确定的日期与地点将另行通知。 

 
6.  其他事项 
 

成功申请者须签订合约一份，保证行为良好，一心向学，并在完成学业
后参加教育训练课程与受聘在学校教执。合约签订人除了申请者本人
外，须由另两位保证人同时签署。 

 
 
 

      

http://www.ets.org/toefl/
http://www.ielts.org/

